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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50555/content.html） 

 

附錄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8 号 

 

为支持疫情防控、企业纾困和复工复产，现将有关税费政策实施期限公告如下：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8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9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0 号）、《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 2020

年第 11 号）规定的税费优惠政策，执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0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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